《豪丰环保集团2020-2021年度电梯维护保养服务采购要求》

补充通知（二）

各投标单位：

现对2020年4月14日发布的《<豪丰集团2020-2021年度电梯维护保养服务采购要求>答疑纪要（一）》作如下调整：

答疑纪要（一）第2点回复“②常平园区：我司可提供单间住宿，费用按260元/间/月收取。水电费按实际使用量收取，水费4.35元/吨，热水25元/吨，电费0.83元/度”调整为“②常平园区：我司可提供单间住宿，费用按550元/间/月收取。水电费按实际使用量收取，水费4.35元/吨，热水25元/吨，电费1元/度”其余答疑内容不变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东豪丰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15日

